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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 
計算方法 
 
例子 

 

 

假設註冊證的有效期至2010年11月15日，而申請人於2011年6月15日（即7個月後）完成提交

註冊續期申請表格及所需資料，並可被本署接受，續期條件會就基本續期條件按比例增加，其

計算方法及結果如下： 

 

(i) 在職記錄： 18 (月) ＋ (7/36) ×18 (月) ＝21.5 (月) 

(ii) 持續專業進修記錄： 20 (小時) ＋(7/36) × 20 (小時) ＝23.9 (小時) 

     即  24  (小時) 

 



附件二 

車輛維修技工自願註冊計劃 

持續專業進修 

 

 

 

目的 

 

為了提升車輛維修業的服務水平 

 

 

準則 

 

有助註冊車輛維修技工提升技術專長或提高個人技能與知識的培訓/課程/活動以達致以上的目的 

 

 

可選擇的持續專業進修 

 

 由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汽車工程系或其他教育機構所舉辦的培訓/課程 

 由職業訓練為卓越培訓發展中心(汽車業)所舉辦的培訓/課程 

 「技能提升計劃」之下為汽車業所提供的培訓/課程 

 由車輛供應商為汽車業或內部職員所提供的技術培訓/課程 

 由專業學會或汽車業界聯會/工會所舉辦的培訓/課程/研討會 

 為汽車業而設的技術講座/研討會 

 可提升個人知識的培訓/課程/研討會，範圍包括法例、語言、顧客服務、管理技巧、職業安全

健康等 

 有關汽車業的技術性探訪活動 

 

 
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由 2011年4月1日起，該計劃將由僱員再培訓局接辦，並命名為「新技能提升計劃」。 請瀏覽僱員

再培訓局網頁 www.erb.org，以取得最新的課程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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